
 

社會保障基金 

2017 年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 
 

1 調查簡介 

 按照《服務承諾認可制度》關於“蒐集服務對象的意見機制”指引的規定，公共部門應

就所推行的服務設立蒐集服務對象意見的機制，從而掌握服務對象的意見，以達致持續改

善；基此，於 2017 年本基金就 20 項對外服務進行滿意度調查，以作為服務承諾認可制度

中蒐集市民意見回饋的措施，透過蒐集市民對服務的評價，用以檢討服務質量，達致持續

改善的目的。 

 為完善蒐集意見機制，提高調查的全面性及客觀性，本年度的滿意度調查同時採用實

地面訪及網上電子問卷，並以不記名方式進行。調查對象為 2017 年曾接受本基金服務的

市民，包括親臨本基金服務點的服務使用者，以及透過自助服務機或第三方機構(例如銀行)

使用本基金服務的人士。為了讓受訪者能夠清晰且容易掌握問卷的評分標度，問卷答案的

標度以五分制為量度標準(1 分:極不滿意 2 分:不滿意 3 分:一般/可以接受 4 分:滿意 5 分:極

滿意)。 

 

2 調查結果 

一般公共服務 
回收有效問卷數  391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滿意度平均數  分項得分  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41 

4.43 0.64 

服務地點  4.40 0.66 

聯絡方法  4.39 0.66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61 

4.61 0.53 

專業程度  4.61 0.53 

服務效率  4.61 0.55 

服務主動性  4.61 0.53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46 
4.46 0.67 

設施配置  4.45 0.67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40 

4.37 0.70 

簡捷程度  4.42 0.64 

公平性  4.42 0.64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49 4.49 0.60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40 
4.39 0.62 

資訊正確  4.40 0.63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29 
4.27 0.72 

滿意程度  4.31 0.68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34 

4.29 0.68 

指標滿意度  4.37 0.64 

指標清晰度  4.36 0.63 

整體服務滿意度  4.42 4.42 0.58 

一般公共服務: 受益人咭之申請、受益人供款證明書之申請、僱主供款證明書之申請及繳納外地僱員                     

      聘用費。 



 

 
福利性公共服務 

回收有效問卷數  391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滿意

度平

均數  

分項得分  

標準差  
C1類  C2類  C3類  

分項

平均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36 

4.38 4.20 4.61 4.4 0.65 

服務地點  4.30 4.16 4.53 4.33 0.69 

聯絡方法  4.35 4.15 4.54 4.35 0.68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55 

4.43 4.48 4.77 4.56 0.57 

專業程度  4.43 4.49 4.71 4.54 0.58 

服務效率  4.45 4.45 4.73 4.54 0.58 

服務主動性  4.46 4.46 4.71 4.54 0.59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30 
4.35 4.04 4.54 4.31 0.69 

設施配置  4.30 4.06 4.49 4.28 0.71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28 

4.28 3.99 4.52 4.26 0.72 

簡捷程度  4.24 4.02 4.58 4.28 0.72 

公平性  4.29 4.04 4.54 4.29 0.69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33 4.33 4.08 4.58 4.33 0.69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25 
4.28 4.01 4.44 4.24 0.74 

資訊正確  4.28 4.03 4.48 4.26 0.72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15 
4.15 3.96 4.28 4.13 0.72 

滿意程度  4.18 3.86 4.43 4.16 0.74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20 

4.20 3.95 4.35 4.17 0.71 

指標滿意度  4.35 3.92 4.36 4.21 0.72 

指標清晰度  4.37 3.92 4.40 4.23 0.70 

整體服務滿意度  4.28 4.36 4.02 4.47 4.28 0.66 

  C1類：養老金、出生津貼、結婚津貼、失業津貼、疾病津貼、殘疾金、喪葬津貼、失業者參

加培訓津貼、使失業者就業津貼、聘用初次求職青年津貼、幫助有缺陷之失業者就業

津貼和呼吸系統職業病賠償的申請服務。  

  C2類：任意性制度供款、強制性制度供款。  

  C3類：公積金個人帳戶提取款項申請、公積金個人帳戶撥款名單之聲明異議。  

 

3 對於“普遍意見＂的分析及處理 

是次調查中，共有 29 名受訪者對本基金所提供的服務給予 32 項意見，其中反映“設

備配置”問題的意見較多，共 8 名市民提出意見(佔 25%)；其次，有 6 名受訪者表示“等候

時間”較長(佔 18.75%)；另各三名受訪者分別就“服務時間”(佔 9.38%)、“服務地點”(佔 9.38%)

及內部流程的“簡捷程度”(佔 9.38%)提出意見，此外，5 名受訪者對本基金的服務質素表

示讚許(15.63%)。 

 



 

本基金相當重視市民提供的各項寶貴意見，透過對意見進行分類並加以研究分析，

相應地訂定改善措施及提出改善建議。 

 

4 改善措施及建議 

4.1 服務時間及地點 

是次調查中，有受訪者認為本基金望德堂區辦事處的交通不便、並建議延長中午

辦公時間。事實上，本基金一向致力優化有關問題，並進駐黑沙環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社會保障及就業專區開設全功能櫃枱，於中午時段提供服務；其後，再於商業密集的

皇朝區增設中土辦事處，提供各項供款及聘用費相關服務。 

此外，隨著電子化服務的推廣普及，任意性制度的受益人以及已採用電子申報

服務的僱主，除可於社保各服務點、民政總署轄下中區及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本澳

九間指定銀行繳納款項外，更可採用多種電子化渠道繳納款項。另外，市民亦可透過

設置於全澳共 43 個地點的自助服務機以及“e 辦事（ePass）”帳戶，查詢以及辦理申

請服務。 

 

4.2 環境設備 

部份受訪者指出本基金望德堂區辦事處設備殘舊、環境欠佳，如座椅不舒適、廁

所設施簡陋等問題，本基金均用心聆聽並接納。為向市民提供更舒適的服務環境，本

基金望德堂區辦事處於 07/08/2017 起進行修繕工程，暫遷至位於塔石體育館展覽廳的

臨時辦事處，繼續向市民提供服務。同時，為配合新辦事處的總體設計，相關部門亦

重新檢視排籌系統的功能，並進行了相應的開發工作。 

 

4.3 內部流程 

部分受訪者提出等候時間較長、建議證明書提供加快服務等問題。本基金持續優

化各項服務的手續流程，以受益人供款證明書為例，2014 年推出透過自助服務機辦

理受益人供款證明書申請服務，2015 年起以 SMS 短訊通知受益人領取供款證明書，

自 2016 年起，申請人只需於領取證明書時直接以現金繳付印花稅款，毋須另行到財

政局購買印花稅票，同年，再推出透過“e 辦事（ePass）”帳戶申請受益人供款證明書

服務。這些優化措施不僅為市民提供了更靈活、便捷的服務，亦有利於簡化行政程序，

更有效將大約三成的受益人供款證明書申請分流至透過電子服務辦理申請，緩解前線

接待壓力，從而提高行政效率及服務質素。 

 

4.4 電子服務 

綜合是次調查的數據資料分析，受訪者對電子服務的評分的上升幅度最為理想，

但與其他項目相比仍相對較低。根據問卷的填寫情況，由於部份受訪者沒有選擇使用

本基金的電子服務，故此未能填寫有關服務的滿意度(回應率 68%)，反映受訪者對本



 

基金電子服務的使用情況未為普及，因此，未來本基金除致力拓展更多元化的電子服

務外，亦會加強電子服務方面宣傳推廣，讓更多市民認識及使用電子服務。 

 

5 滿意度調查趨勢分析 

 

5.1 整體服務比較 (A 類及 C 類)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6年  2017年  與2016年

滿意度平
均數比較  

分項  
得分  

滿意度
平均數  

分項  
得分  

滿意度
平均數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33 

4.30 

4.41 

4.38 + 0.08 服務地點  4.28 4.37 

聯絡方法  4.28 4.37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54 

4.52 

4.59 

4.58 + 0.06 
專業程度  4.53 4.58 

服務效率  4.51 4.58 

服務主動性  4.49 4.58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28 

4.28 
4.39 

4.38 + 0.10 
設施配置  4.27 4.37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25 

4.27 

4.32 

4.34 + 0.07 簡捷程度  4.27 4.35 

公平性  4.28 4.36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33 4.33 4.41 4.41 + 0.08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19 

4.22 
4.31 

4.32 + 0.10 
資訊正確  4.25 4.33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04 

4.03 
4.19 

4.21 + 0.18 
滿意程度  4.02 4.23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12 

4.14 

4.22 

4.27 + 0.13 指標滿意度  4.14 4.29 

指標清晰度  4.16 4.30 

整體服務滿意度  4.29 4.29 4.35 4.35 + 0.06 

 

與 2016 年相比，整體服務調查因素的評分均有所提升，上升幅度介乎 0.06 分至

0.18 分之間，調查結果反映市民對本基金服務的滿意度持續上升，其中以「電子服務」

的升幅最為明顯，結果顯示近年本基金持續優化電子服務的工作有一定成效。未來本

基金將進一步充實電子服務的內容和擴展服務範圍，同時，亦將提升和強化電子服務

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為市民提供更安全有效及環保的服務。 

 

 

 

 

 

 



 

5.2 一般公共服務 (A 類)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6年  2017年  
與2016年

滿意度平

均數比較  

分項  

得分  

滿意

度平

均數  

分項  

得分  

滿意度

平均數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35 

4.31 

4.43 

4.41 + 0.10 服務地點  4.29 4.40 

聯絡方法  4.30 4.39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57 

4.55 

4.61 

4.61 + 0.06 
專業程度  4.55 4.61 

服務效率  4.56 4.61 

服務主動性  4.52 4.61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29 

4.29 
4.46 

4.46 + 0.17 
設施配置  4.29 4.45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26 

4.29 

4.37 

4.41 + 0.12 簡捷程度  4.31 4.42 

公平性  4.29 4.42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

的  

4.34 
4.34 

4.49 
4.49 + 0.15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26 

4.29 
4.39 

4.39 + 0.10 
資訊正確  4.31 4.40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09 

4.05 
4.27 

4.29 + 0.24 
滿意程度  4.01 4.31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19 

4.18 

4.29 

4.34 + 0.16 指標滿意度  4.16 4.37 

指標清晰度  4.19 4.36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3 4.33 4.42 4.42 + 0.09 

 

在一般公共服務(A 類)方面，各調查因素的評分均較 2016 年有所提升，上升幅

度介乎 0.06 分至 0.24 分之間，其中，同樣以「電子服務」的升幅最為明顯，由此可

見，市民對本基金一般公共服務的電子服務成效較以往滿意。本基金將會繼續致力研

究各項優化措施，並加強電子服務的推廣，持續向市民提供的優質服務。 

 

 

 

 

 

 

 

 

 



 

 

5.3 福利性公共服務 (C 類)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6年  2017年  與2016年
滿意度平
均數比較  

分項  
得分  

滿意度
平均數  

分項  
得分  

滿意度
平均數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30 

4.28 

4.4 

4.36 + 0.08 服務地點  4.28 4.33 

聯絡方法  4.27 4.35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51 

4.49 

4.56 

4.55 + 0.06 
專業程度  4.50 4.55 

服務效率  4.47 4.55 

服務主動性  4.46 4.54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28 

4.26 
4.31 

4.30 + 0.04 
設施配置  4.24 4.28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23 

4.25 

4.26 

4.28 + 0.03 簡捷程度  4.25 4.28 

公平性  4.26 4.29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32 4.32 4.33 4.33 + 0.01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13 

4.16 
4.25 

4.26 + 0.10 
資訊正確  4.19 4.27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3.99 

4.01 
4.13 

4.15 + 0.14 
滿意程度  4.03 4.16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05 

4.10 

4.17 

4.20 + 0.10 指標滿意度  4.11 4.21 

指標清晰度  4.13 4.23 

整體服務滿意度  4.25 4.25 4.28 4.28 + 0.03 

 在福利性公共服務(C 類)方面，各調查因素的評分均較 2016 年有所提升，上升幅

度介乎 0.01 分至 0.14 分之間，與一般公共服務的調查結果一致，均以「電子服務」

的升幅最為明顯。 

 本基金將持續透過對受訪者意見及評分的分析，制定有效的改善措施，以提升本

基金的服務質素，同時，將持續跟進有關改善措施的成效，致力提升各項服務的表

現。 

 

 

 

 


